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郫发价〔2024〕7 号 

 

 

成都市郫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

成都市郫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成都市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郫都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及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街道（镇）、各建设单位、各物业服务机构： 

为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，保障物业服务各方合法权益，维

护物业服务市场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四

川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定价目录》《成都市物业管理条例》

成都市郫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
文件 成都市郫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成都市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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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就我区住宅前期物

业服务收费管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我区物业服务等级划分按照四川省成都市地方标准《住

宅物业服务等级规范》（DB5101/T 123-2021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我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

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收费标准按照《成都市郫都区物业服务等级政

府指导价收费标准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拟提供一至四级标准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

房物业服务，收费标准须按照《成都市郫都区物业服务等级政府

指导价收费标准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 

（二）拟采用五级物业服务标准的住宅前期物业，建设单位

应当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或采用协议方式选聘

前期物业服务人之前，持《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核准表》

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核准表》）以及规定需要提交的材料向区

住建部门申请物业服务等级核准。建设单位凭区住建部门核准的

《核准表》，向区价格主管部门申请服务收费标准核准。建设单

位按《核准表》确定的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，在该住宅物业

的物业服务招标文件或协议文件中明确，并与其依法选聘的物业

服务机构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。 

三、同一物业服务区域内同一物业类型、同一物业服务内容

和标准的，物业服务收费应当执行同一价格标准。 

四、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人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，合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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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最长不超过二年。合同期限自首套房交付之日起计算。建设单

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

届满前，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与新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

同生效的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。 

五、本通知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施行期间，

如国家和省、市有新的规定，从其规定。 

原《成都市郫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成都市郫都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关于郫都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郫发

价〔2020〕4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 

六、本通知由区发改局、区住建局负责解释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附件：1.成都市郫都区物业服务等级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

          2.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核准表 

   

 

成都市郫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  成都市郫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 

成都市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4 年 9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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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成都市郫都区物业服务等级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

 

物业服务物业服务  

等等  级级  

基准价（元基准价（元//㎡㎡·月）·月）  
浮动浮动  

幅度幅度  
有电梯有电梯  无电梯无电梯  

五级五级  

区住建部门对服务等级进行核准，区价格主管部门对

收费标准进行核准。

区住建部门对服务等级进行核准，区价格主管部门对

收费标准进行核准。    

四级四级 1.85 1.20  1.85 1.20 ±±15% 15% 

三级三级 1.30 0.80  1.30 0.80 ±±15% 15% 

二级二级 0.95 0.60  0.95 0.60 ±±15% 15% 

一级一级  ———— 0.40  0.40 ±±15% 15% 

注：集中供热水、供暖气以及业主专有部分空气调节采用集中式空调系统

的，其设施设备运行与维护费不包含在上述标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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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核准表 

建设单位：（公章）建设单位：（公章）  

住宅物业小区名称住宅物业小区名称    

住宅物业小区地址住宅物业小区地址    

建设单位名称建设单位名称      资质等级资质等级   

建设单位注册地址建设单位注册地址    

联系人联系人   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   

拟执行物业服务等级拟执行物业服务等级    拟执行物业服务

收费标准

拟执行物业服务

收费标准 

  

 

  

区住建部门意见：区住建部门意见：  区价格主管部门意见：区价格主管部门意见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年      月月      日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年        月月      日日  

注：注：1.1.此表适用于拟采用五级物业服务标准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。此表适用于拟采用五级物业服务标准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。 

2.

 

2.需提供的材料：①建设单位申请报告（小区概况、拟执行物业服务收

费标准及理由）；②建设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；③附属设施设备交

付使用资料；④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备案承诺书；⑤拟签订的物业

服务合同（包含物业服务标准明细等内容）；⑥其他相关材料；⑦此表一式

四份，二份建设单位，一份区住建局，一份区发改局。

需提供的材料：①建设单位申请报告（小区概况、拟执行物业服务收

费标准及理由）；②建设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；③附属设施设备交

付使用资料；④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备案承诺书；⑤拟签订的物业

服务合同（包含物业服务标准明细等内容）；⑥其他相关材料；⑦此表一式

四份，二份建设单位，一份区住建局，一份区发改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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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郫都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2024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